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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 

行政诉讼结果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终审裁定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三人 

 涉案的金额：无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终审裁定不涉及公司权利义务，

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 

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长沙市联泰

水质净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联泰”）于近日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 “湖南高院”）送达的（2018）湘行终 811 号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

裁定书》，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2017 年 10 月，长沙联泰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长沙

中院”）送达的《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诉讼通知书》以及原告朱美玲、

朱霞玲的《行政起诉状》，长沙中院受理原告朱美玲、朱霞玲诉被告长沙市望城

区人民政府一案后，发现长沙联泰与上述案件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

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特通知长沙联泰作

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披露的《关

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“2017-058”）。 



2017 年 11 月，长沙联泰收到湖南省长沙中院送达的（2017）湘 01 行初 520

号《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》。诉讼案件经审理，湖南中院裁定：

驳回原告朱美玲、朱霞玲的起诉。原告如不服裁定，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

内，向法院递交上诉状，上诉于湖南高院。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

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披露的《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“2017-069”）。 

2018 年 7 月，长沙联泰收到湖南高院送达的（2018）湘行终 811 号《湖南

省高级人民法院参与诉讼通知书》，朱美玲、朱霞玲诉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国

有建设用地划拨土地审批单一案，朱美玲、朱霞玲不服原审裁判，向湖南高院提

出上诉，湖南高院已受理，湖南高院通知长沙联泰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诉讼。具

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披露的《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第

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“2018-041”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裁定结果情况 

本次诉讼案件经二审审理，湖南高院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

第二十八条规定：“因人民法院、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

定等，导致物权设立、变更、转让或者消灭的，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

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。”本案中，2015 年 12 月 3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（2015）

政国土字第 2018 号《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审批单》，批准征收长沙市望城区月

亮岛街道银星村土地 14.1991公顷作为望城区岳麓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扩建工

程建设用地。2016 年 9 月 5 日，望城区政府已发布望征[2016]40 号《征收土地

方案公告》。2017 年 5 月 5 日，望城区国土局发布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》。

生效判决驳回了上诉人朱美玲、朱霞玲请求确认望城区国土局作为该实施公告违

法的诉讼请求。因此，在上诉人涉案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已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后，

原望城县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为长沙联泰颁发《划拨土地审批单》与上

诉人没有利害关系。一审认为朱美玲、朱霞玲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，驳回其起

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，如对征收补偿不服，



可以另行起诉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本次裁定为终审裁定，不涉及公司权利义务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

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》（2018）湘行终 811 号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1 月 2 日 


